.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执行情况说明

2016年年初,兴庆区财政预算安排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共933.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出境17.9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48.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67万元。

2016年年末，兴庆区122个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共支出642.6万元，占年初预算的68.9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出境9人次共支出17.7万元（因公出国出境共9人次分别为：兴庆区党办、人大、文体局、第十中学、第五中学各1人，兴庆区教育局4人，上述人员均跟随银川市团组出国，兴庆区未安排团组），占年初预算的98.8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87.3万元，占年初预算的69.3%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2辆，购置费40.5万元；215辆公务用车共发生运行维护费546.8万元）；公务接待451批次、15663人共支付接待费37.5万元，占年初预算的56%。年末比年初预算少支290.5万元，其原因一是年初预算安排各预算单位全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因10月末公车改革，部分单位车辆收回，11-12月未支付车辆运行维护费用。二是各单位严格执行“八项”规定，尽量减少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控制公务接待人次及接待标准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比上年724.7万元减少82.1万元，下降11.3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出境多7人次，比上年增加13万元，主要是教育局及学校教师出国培训人次增加；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7.4万元，主要是兴庆区人民法院购置一辆执法用车价值略高，为30.5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85.6万元；公务接待费减少16.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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